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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部门
	事项名称
	证明事项
	法律法规依据
	开具单位
	办理指南

	1
	交警大队
驾管中队
	机动车驾驶人定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身体条件证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62号《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
	医疗机构
	申报材料
1. 机动车驾驶人身份证明
2. 身体条件证明

	2
	出入境
管理大队
	
港澳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特殊困难证明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1986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准，1986年12月25日公安部公布）
第十八条：港澳同胞要求回内地定居的，应当事先向拟定居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获准后，持注有回乡定居签注的港澳同胞回乡证，至定居地办理常住户口手续。
	民政局、
公安机关户政管理部门
	申报材料
1. 港澳居民回内地定居申请表
2. 香港或者澳门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3. 回内地定居申请报告
4. 放弃香港或者澳门居民身份书面声明
5. 特殊困难证明
6. 拟落户的户主户口簿、身份证
7. 户主同意落户声明
8. 拟落户的户主与申请人的关系证明
9. 申请人在内地居住的房屋产权证

	
	
	
	拟落户的户主与申请人的关系证明
	
	
	

	3
	出入境
管理大队
	台湾居民定居证明签发
	6个月以上有效的身体健康证明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661号）
 第十七条  台湾居民要求来大陆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派出的或者委托的有关机构提出申请，或者经由大陆亲属向拟定居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批准定居的，公安机关发给定居证明。

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公综〔2014〕448号）
	大陆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
	申报材料
1. 台湾居民来大陆定居申请表
2. 近期免冠照片
3. 本人书面申请
4.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其他旅行证件
5. 台湾居民身份证件和出入境证件
6. 6个月以上有效的身体健康证明
7. 台湾户籍证明复印件及在台孤身一人无人照顾的公证书
8. 与大陆拟投靠亲属关系的公证证明
9. 大陆拟投靠亲属的户口簿、身份证
10. 大陆拟投靠亲属有能力赡养并保证赡养的公证证明
11. 大陆民政部门颁发的结婚证
12. 其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应提交出生证明和亲属关系的公证证明
13. 大陆配偶的户口簿、身份证


	
	
	
	与大陆拟投靠亲属关系的公证证明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1991年12月17日国务院令第93号，2015年6月14日修订）
第十七条：台湾居民要求来大陆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派出的或者委托的有关机构提出申请，或者经由大陆亲属向拟定居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批准定居的，公安机关发给定居证明。
	司法局
	

	
	
	
	大陆拟投靠亲属有能力赡养并保证赡养的公证证明
	
	
	

	
	
	
	其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应提交出生证明和亲属关系的公证证明；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1991年12月17日国务院令第93号，2015年6月14日修订）
第十七条：台湾居民要求来大陆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派出的或者委托的有关机构提出申请，或者经由大陆亲属向拟定居地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批准定居的，公安机关发给定居证明。
	司法局
	




